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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条款】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物流责任保险（2024版）条款 

【注 册 号】 05LG20240000450056 

【保险责任】 

根据本保险合同的各项规定，本保险承保被保险人或其分包商为在承保地域内运输及/

或仓储的货物正常提供被保险服务过程中，根据经保险人同意选择适用的国际惯例、规则和

非标准合同所承担的下列责任、费用支出以及其他风险。 

一、 货损责任 

1. 本保险合同承保被保险人因下列各项所承担的赔偿责任： 

（1） 在途或仓储货物实际发生的或声称发生的物质损失、损毁、损坏、变质或玷污；

和/或 

（2） 因上述第（1）项规定的风险直接引起的或者因延迟交付货物引起的经济损失。 

2. 在任何情况下, 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以保险单中列明的货损责任限额为限。 

二、 错误和疏忽 

本保险合同承保被保险人由于下列任一情形直接导致托运人、收货人、海关及税务当局

因其实际违反或指称其违反职业责任而对其提出索赔，所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 

1. 被保险人、其雇员和/或其分包商因过失、错误或疏忽未能遵循或提供指示； 

2. 被保险人、其雇员和/或其分包商因过失、错误或疏忽作出错误的安排； 

3. 被保险人、其雇员和/或其分包商因过失、错误或疏忽造成文件单证错误； 

4. 被保险人、其雇员和/或其分包商因过失、错误或疏忽提供错误的意见或信息。 

对于海关及税务当局向被保险人提出的索赔，本保险提供的保障仅限于通关、进出口报

关、清关、配额、退款，或任何税收、关税、扣留或任何公共运送系统所引起的索赔（在不

违反公共政策的前提下包括罚款）。 

被保险人于本承保项目项下获得赔偿的先决条件是，被保险人在本保险起保时不知道

或者在正常经营过程中无法知道，在追溯日当日或之后发生了任何有可能引致第三方索赔

的行为、错误或疏忽，且被保险人未收到任何要求被保险人对任何实际的或指称的行为、错

误或疏忽承担赔偿责任的索赔或通知。 

在满足下列条件时，保险人将在本保障项下赔偿被保险人因保险单载明的追溯生效日及

之后发生的过失、错误或疏忽而遭受索赔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1） 该索赔是在保险期间内首次针对被保险人提出的；且 

（2）被保险人应及时书面将上述索赔通知保险人，且最迟不晚于保险期间届满后的第

30 天。 

但是，如果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知悉任何事故或事件可能会引致托运人、收货人、海

关及税务当局对其提出索赔，且被保险人已于保险期间内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则在保险期

间届满后 3 个月内针对被保险人提出的与前述已报告的事故或事件相关的索赔，视为在保

险期间内提出。 

在任何情况下，保险人于本承保项目项下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以保险单列明的错误和疏

忽责任限额为限。 

三、 限制承保货物 

除本保险合同另有规定外，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就保险单列明的限制承保货物提供被保险

服务所直接或间接导致或产生的任何实际或指称的索赔、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而承担的



赔偿责任，应以保险单列明的限制承保货物责任限额为限予以赔偿。 

如在引致损失的事故或事件发生前，被保险人和/或其雇员不知情，或在其正常经营过

程中无法获知处于其照看、保管、控制的货物为限制承保货物的，则保险单所列的限制承保

货物的责任限额不适用。但证明前述“被保险人和/或其雇员并不知情，或在其正常经营过

程中无法获知”的责任应完全由被保险人承担。 

如最后的证据递交给保险人并被其接受, 则保险人的赔偿金额以保险单列明的货损责

任限额为限。 

四、 交付时特别申报价值或利益 

如根据经保险人同意选择适用的国际惯例、规则和非标准合同的规定，被保险人的责任

可能由于货物交付时特别申报的价值和/或利益而增加，则被保险人于本保险合同项下有权

无须事先提请保险人同意，即可接受价值在保险单所列“交付时特别申报价值或利益责任限

额”以内的货物申报。 

仅当被保险人已缴纳额外保险费且接受在保险单列明的免赔额后，被保险人方可获得

上款所述授权。 

价值超过本保险合同项下“交付时特别申报价值或利益责任限额”的货物，将按照被保

险人接受货物申报前征得保险人的同意的条款和条件承保。 

五、 增值服务 

本保险合同承保被保险人因从事物流的增值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存货控制、订单处理、

挑选、包装、发票、条形码、装配和贴标）所产生的赔偿责任。 

即使有上述规定，本保险合同在任何情形下均不承保因工艺不善、瑕疵或使用任何工具

或任何贸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货物的清理、修复、翻新或维护）所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任何

实际或指称的索赔、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在任何情况下，保险人于本承保项目项下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以保险单列明的增值服务

责任限额为限。 

六、 货物留置权 

本保险合同承保被保险人因其留置的在途或仓储货物发生物质损坏、损毁或损害，丧失

对该货物所享有的任何占有权益或合法留置权而对留置货物所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 

但是，被保险人行使上述留置权之前应当通知保险人并获得其书面同意。 

在任何情况下，保险人于本承保项目项下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以保险单列明的货损责任

限额为限。 

七、 第三方责任 

若完全因被保险人、其雇员或其代理人在正常提供被保险服务过程中未尽到合理的注意

义务且未采取合理措施，导致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下列事故，则保险人同意赔偿被保险人因此

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 

1. 第三方的财产发生物质损失或损坏； 

2. 第三方发生死亡或身体伤害。 

在任何情况下，保险人于本承保项目项下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以保险单列明的第三方责

任限额为限。 

八、 法律费用支出 

本保险合同承保，被保险人抗辩针对其提起的属于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索赔而发生的，

及/或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合理且必要的法律费用支出，但支出该费用须经保险人事

先同意或经其决定事后追认。 

在被保险人进行抗辩的诉讼中，如有需要，在符合保险监管的要求下，保险人将支付额

外费用作为保证金以解除为担保被保险人履行其法定义务而被扣押的货物。但是，保险人所



支付的保证金仅以保险单列明的责任限额为限。被保险人应与保险人协商，申请并提供上述

保证金。 

在任何情况下，保险人于本承保项目项下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以保险单列明的法律费用

支出责任限额为限。 

九、 减损费用 

本保险合同承保被保险人经保险人事先同意（保险人可自行决定事后追认）发生的合理

且必要的，或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减损费用。 

在任何情况下，保险人于本保险责任项下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以保险单列明的减损费用

责任限额为限。 

十、 残骸清理费用 

本保险合同承保被保险人经保险人事先同意（保险人可自行决定事后追认）发生的合理

且必要的，或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残骸清理费用，但前提是该费用必须是由本保险承保

事故而导致。 

本条款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视为变更本保险合同责任免除项下的“污染和玷污”责任免除

规定，“污染和玷污”责任免除条款的效力高于本条款的其他规定。 

在任何情况下，保险人于本保险责任项下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以保险单列明的残骸清理

费用责任限额为限。 

十一、 共同海损和救助费用 

本保险合同承保被保险人按货物占比依法分摊的共同海损、救助费用。 

仅在集装运货时，保险人应按被保险人要求，在符合保险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签发共同

海损保函或救助保证金以促使交付集装运输货物。但除非保险人事先明确批准，被保险人在

未能从相关货物的货主或其保险公司收到共同海损保函或救助保证金之前，不得交付货物。

本条款仅在被保险人为集装经营人时方予适用。 

保险人于本承保项目项下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以被保险人不能从收货人、托运人或货物

的其他利益相关方获得赔偿的金额，或本保险项下货损责任限额为限，两者中以金额较低者

为准。 

【保险期间】 

指保险单中列明的期间。 

【责任免除及其他免责条款】 

 责任免除 

一、 货物保险 

在任何情况下，本保险均不承保被保险人由于为货物利益方履行货物保险义务所直接

或间接导致或引起的任何实际或指称的索赔、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但被保险人向本保

险人履行货物义务保险则不受此限。 

二、 除外货物 

在任何情况下，本保险合同均不承保被保险人由于就除外货物提供被保险服务所直接

或间接导致或引起的任何实际或指称的索赔、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尽管有上述规定， 如在引致损失的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和/或其雇员并不知情，或在

其正常经营过程中无法获知处于其照看、保管、控制下的货物为除外货物，则法律允许承保

的前提下，保险人于“错误和疏忽”保障项下承保被保险人因运送、仓储该除外货物所直接



遭受的罚款和/或罚金，但证明前述“被保险人和/或其雇员并不知情，或在其正常经营过程

中无法获知”的责任应完全由被保险人承担。 

三、 征用 

在任何情况下，本保险均不承保由于任何政府、公共或地方当局进行没收、征用、禁运、

国有化或销毁所直接或间接导致或引起的任何实际或指称的索赔、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四、 计算机攻击 

本保险不承保任何由于使用或操作任何电脑、电脑系统、电脑软件程序、恶意代码、电

脑病毒或处理程序或其他任何电子系统作为侵害手段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或可归于此的损

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五、 诋毁、诽谤、侮辱 

在任何情况下，本保险均不承保由于任何诋毁、诽谤或侮辱所直接或间接导致或引起的

任何实际或指称的索赔、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六、 恐怖分子或组织 

本保险不承保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认定的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或非法从事毒品、核武

器、生物或化学武器交易的任何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任何损失、损害、承担的费

用或法律责任。 

七、 财务风险 

在任何情况下，本保险均不承保因下列各项直接或间接导致或引起的任何实际或指称

的索赔、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被保险人授予任何信用或预付任何款项、被保险人无力

支付应付款或收取应收款、被保险人或与其直接或间接订立合同的任何一方丧失偿付能力

或不履行债务、任何货币类交易或账务管理登记（包括货到付款以及交单付款的交易）中的

错误或瑕疵、对客户资金或客户信托资金的会计处理不当，或因被保险人未能及时付款或完

全不能付款而增加的索赔、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但如被保险人因疏忽未能在货到付款或交单付款的交易中收取有关款项，按适用于被

保险服务和索赔损失的国际公约或强制性法律规定，被保险人必须承担赔偿责任时，上述责

任免除的规定不适用。在此情形下，保险人可于 “错误和疏忽”承保项目下承保该索赔。 

八、 放射性污染、化学、生物、生化和电磁武器 

在任何情形下，本保险均不承保由下列各项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或引致的灭失、损害、责

任或费用： 

1. 任何核燃料、核废料或核燃料燃烧所产生的电离辐射或放射性污染； 

2. 任何核设施、反应堆或其它核装置或其核组件中具有放射性、毒性、爆炸性、污染

性或其它危害性的物质； 

3. 任何使用原子或核裂变、核聚变或其它类似反应，或放射力或放射物质的武器或装

置； 



4. 任何放射性物质的放射性、毒素、爆炸或其它危害或污染物质。但本项责任免除规

定不适用于为商业、农业、医疗、科技或其它类似和平目的而正在预置、运载、仓储或使用

过程中的核燃料之外的放射性同位素； 

5. 任何化学、生物、生化、电磁武器。 

九、 存货损耗 

当被保险人为“仓库保管人”时，在任何情况下，本保险均不承保货物仓储期间发生的

任何存货损耗、不明原因的损失或货物神秘失踪（包括但不限于被保险人和任何客户之间的

记录差异、损益比较过程中发现的任何损失、盘点存货或货物运送准备过程中发现的不可归

于确定事件的损耗）所直接或间接导致或引起的任何实际或指称的索赔、损失、损害、责任

或费用。 

十、 国际船舶安全管理（ISM）规则 

在任何情形下，本保险均不承保由于承运货物的船舶在货物装船时未获得 ISM 规则认

证，或其船东或营运人未持有 ISM 合规证书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索赔、损失、损害、责任

或费用，但以被保险人在货物装船之时已知悉，或在正常业务经营过程中应当知悉下列情况

之一者为限： 

1. 船舶未按修订的《1974 年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的规定获得 ISM 规则认证；

或 

2. 船东或船舶经营人未按修订的《1974 年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的规定持有有

效的合规证书。 

十一、 国际船舶港口安全规则（ISPS） 

在任何情况下，本保险均不承保由于承运货物的船舶未获得国际船舶港口安全规则

（ISPS）证书所直接或间接导致或引起的任何实际或指称的索赔、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但以被保险人在货物装船时已知悉，或在其正常经营过程中应当知悉该船舶未按修订的

《1974 年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规定获得 ISPS 证书为限。 

十二、 当局责任 

除本保险合同项下“错误和疏忽” 承保项目另有规定外，在任何情况下，本保险均不

承保因被保险人依法应向任何海关当局、其他任何政府、港口管理机构、公共机构、地方当

局或其他监管当局或机构支付的关税、税金、罚款或罚金所直接或间接导致或引起的任何实

际或指称的索赔、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十三、 人身伤亡 

除本保险合同项下“第三方责任” 承保项目另有规定外，在任何情况下，本保险均不

承保由于人或动植物死亡、身体伤害、疾病、损伤或罹患任何病症所直接或间接导致或引起

的任何实际或指称的索赔、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十四、 履约保证 

除交货迟延以及经保险人同意选择适用的国际惯例、规则和非标准合同另有规定外，在

任何情况下，本保险均不承保由于被保险人订立的任何协议或合同中包含的合同保证、违约



金、履约保证、罚金条款或任何最终限期所直接或间接导致或引起的任何实际或指称的索

赔、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十五、 污染和玷污 

在任何情况下，本保险均不承保由于环境、大气、水道、水体、第三方、公共或私人财

产因任何方式产生的任何渗漏、污染、玷污、损害和/或前述各项之威胁所直接或间接导致

或引起的任何实际或指称的任何索赔、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十六、 惩罚性损害赔偿 

除本保险合同项下“错误和疏忽” 承保项目另有规定外，在任何情况下，本保险均不

承保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可能对其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任何人，经裁判应承担的任何惩罚

性损害赔偿、罚金或倍增损害赔偿金所直接或间接导致或引起的任何实际或指称的索赔、损

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十七、 被保险人疏忽大意、不忠诚行为 

在任何情况下，本保险均不承保被保险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合伙人或所有人的疏

忽大意行为、非法经营、不忠诚、欺诈、恶意或犯罪的行为或疏漏所直接或间接导致或引起

的任何实际或指称的索赔、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尽管有上述规定，保险人仍应就上述索赔为被保险人进行抗辩，直至被保险人获得败诉

的终审裁判为止。被保险人在败诉的情况下，应补偿保险人为其抗辩而产生的一切费用支

出。 

按上述规定就索赔进行抗辩，不应被认为任何一方对其任何权利的放弃或损害其任何

权利。 

十八、 第三方财产 

除本保险合同项下“第三方责任” 承保项目另有规定外，任何情况下，本保险均不承

保由于任何公共、私人或第三方所有的财产遭受损失而直接或间接导致或引起的任何实际

或指称的索赔、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十九、 第三方责任 

当仅适用第三方责任承保项目时，不承保下列各项： 

1. 因被保险人所有、租用、分期付款购买、借用或处于被保险人照看、保管或控制下

的任何财产发生灭失或损坏，而直接或间接引起、导致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法律责任； 

2. 由事故发生时受雇于被保险人的雇员、分包商或代理人发生死亡或身体伤害而引起

的法律责任； 

3. 货物灭失或损坏导致的法律责任； 

4. 产品责任； 

5. 合同责任，但即使无该合同，被保险人仍需承担的赔偿责任除外； 

6. 违约金； 



7. 因被保险人或其雇员所有、租用或操作任何经相关机构许可方可在公路上运行的交

通工具所引起的法律责任； 

8. 因危险物品引起的法律责任。 

二十、 战争、罢工和恐怖活动 

在任何情况下，本保险均不承保由于下列原因直接或间接导致或引起的任何实际或指

称的索赔、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战争、内战、革命、叛乱、起义或由之引起的内乱，

或任何交战方之间的敌对行为，没收或征收；海盗、捕获、扣押、扣留、拘禁或羁押和此种

行为引起的后果或进行此种行为的企图；恐怖活动或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行事

的任何人员；罢工工人、被迫停工工人，或参加工潮、暴动或民变的人员；遗弃的水雷、鱼

雷、炸弹或其他遗弃的战争武器。 

二十一、 交货不当 

如被保险人根据合同规定必须凭已付款证明，或托运人、托运人银行或其他第三方的事

先书面授权才能交付货物，则本保险不承保由于被保险人未获得前述授权或证明交货放货

直接或间接导致或引起的任何实际或指称的索赔、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但是，如被保险人出于善意因疏忽而在未获得上述授权或证明的情形下交付货物，则上

述除外规定不适用。此种情形下，保险人仅于“错误或疏忽”承保项目项下承保。 

二十二、间接损失 

本保单不承保任何间接损失，该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市场变动、市价贬值、信誉损失、

名誉损失或其他经济损失。 

二十三、租船责任 

本保单不承保任何与被保险人租船行为相关的法律责任。 

 其他免除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保险合同的其他责任免除约定，详见条款中相关黑体加粗的

内容。 

【保单预期利益】 

本产品不涉及。 

【其他说明】  

本产品所适用的附加条款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